[bookmark: _GoBack]律师业务办事指南
一、新办专职律师执业证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律师执业登记表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简历从高中开始填写，时间到月份须连贯。）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2
	蓝底2寸正装照片
	原件
	否
	2张
	35mm×45mm
	必要（着正装，正面蓝底，2寸，2张照片都张贴在执业登记表内。）
	申请人自备
	无
	建议着律师袍

	3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或律师资格证书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有正副本须提交正副本）
	政府部门核发
	
	

	4
	律师执业档案、法律职业资格档案调入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曾在外省执业或在外省参加考试的须调档（律师执业调档：0771-5853987、考试调档：0771-5849116））
	政府部门核发
	司法行政部门签章
	

	5
	实习人员考核合格登记表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有效期一年。重新恢复执业者不用重新实习，以《律师终止执业许可回复》代替，停止执业超过三年需要提交律协培训合格证。）
	其他
	律师协会
签章
	

	6
	身份证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7
	辞职、退休证明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原公职身份者须提供）
	其他
	
	

	8
	个人承诺书（无业、无犯罪记录、人事档案承诺书）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承诺须真实有效，虚假承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并按手印
	

	9
	户口本（首页户主页和本人页）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法律职业资格C证、未取得本科学历的B证人员，须提交户口本）
	政府部门核发
	
	

	10
	无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辞职、退休人员或原未具备公职身份者不需提交）
	其他
	签章
	

	11
	律师事务所聘用合同书（拟在分所执业的律师需提供总所同意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本人签名
	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名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





二、新办兼职律师执业证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律师执业登记表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简历从高中开始填写，时间到月份须连贯。）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2
	蓝底2寸正装照片
	原件
	否
	2张
	35mm×45mm
	必要（着正装，正面蓝底，2寸，2张照片都张贴在执业登记表内。）
	申请人自备
	无
	建议着律师袍

	3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或律师资格证书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有正副本须提交正副本）
	政府部门核发
	
	

	4
	律师执业档案、法律职业资格档案调入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曾在外省执业或在外省参加考试的须调档（律师执业调档：0771-5853987、考试调档：0771-5849116））
	政府部门核发
	司法行政部门签章
	

	5
	实习人员考核合格登记表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有效期一年。重新恢复执业者不用重新实习，以《律师终止执业许可回复》代替，停止执业超过三年需要提交律协培训合格证）
	其他
	律师协会签章
	

	6
	身份证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7
	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证明及同意申请人兼职律师执业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同意兼职证明须盖学校公章）
	其他
	单位盖章
	

	8
	辞职、退休证明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原公职身份者提供）
	其他
	
	

	9
	户口本（户主页和本人页）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法律职业资格C证、未取得本科学历的B证人员，须提交户口本）
	政府部门核发
	
	

	10
	无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辞职、退休人员或原未具备公职身份者不需提交）
	其他
	签章
	

	11
	律师事务所聘用合同书（拟在分所执业的律师需提供总所同意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本人签名
	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名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




三、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律师执业登记表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简历从高中开始填写，时间到月份须连贯。）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2
	蓝底2寸正装照片
	原件
	否
	2张
	35mm×45mm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无
	

	3
	申请人的执业经历证明材料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4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律师资格证书正、副本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法律职业资格证书C证换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人员提供。）
	政府部门核发
	
	

	5
	律师执业档案、法律职业资格档案调入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曾在外省执业或在外省参加考试的须调档（律师执业调档：0771-5853987、考试调档：0771-5849116）
	政府部门核发
	司法行政部门签章
	

	6
	身份证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7
	户口本（户主页和本人页）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法律职业资格证书C证、未取得本科学历的B证人员提交）
	政府部门核发
	
	

	8
	原执业机构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申请人不具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情形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可由申请人写承诺书，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内部调查、信息共享、网络核验、主动核查等方式核实。）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9
	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同意转所的证明（分所律师还需提交总所同意其转所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10
	拟转入的律师事务所同意接收的聘用合同书（拟在分所执业的律师还需提交总所同意接收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本人签名
	

	11
	跨省、跨市转所需提交人事档案转入广西区内县以上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托管的证明等。其他市内转所的需提交人事档案存放于某人才交流中心（县以上）的承诺书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12
	交还原所律师执业证
	原件
	否
	1份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13
	原军队律师管理部门出具的业务、档案、财务已结清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14
	原军队律师管理部门出具的申请人不具有《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及同意转所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15
	退伍转业证明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四、遗失补办律师证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
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律师执业登记表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2
	蓝底2寸照片
	原件
	否
	2张
	35mm×45mm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无
	

	3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或律师资格证书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4
	身份证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5
	遗失公告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将报纸名称和登报内容剪贴在A4纸上
	省级以上报刊






五、注销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律师注销执业证书申请表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2
	律师执业证
	原件
	否
	1份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3
	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申请人在该所业务办结（或交接完毕）、财务、档案等交接手续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4
	申请人与所在律师事务所聘用合同期满或者解除聘用关系证明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5
	地级以上市司法局律师管理部门出具的申请人没有未结的行政处罚和投诉案件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6
	律师因与所在律师事务所解除聘用合同、被所在律师事务所除名或者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律师事务所聘用的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符合条件的律师执业者）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7
	律师死亡的，所在律师事务所应当向地级以上市司法局提交《律师注销执业证书申请表》和死亡证明（火化证明）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已死亡的律师执业者）
	政府部门核发
	
	

	8
	律师出现不适合继续担任律师的情形本人又不愿意申请注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符合条件的律师执业者）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注意事项
1.行政审批初审材料的份数按照市区律师事务所一式三份，县区律师事务所一式四份提交。初审无需交回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执业证正、副本原件，请提供复印件（原件备查）。
2.请各律师事务所记录本所执业律师的律师执业证最后一页流水证号，一证一号，当律师执业证遗失补办时刊登的遗失公告需有此证号内容。
3.初审地址：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125号南宁市司法局一楼南宁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律师业务窗口，联系电话：0771-3860025。

